附件：

           学年       系（部）教师其他工作量申报表

	序号
	姓名
	职称
	时间
	 项目
	工作量  （课时数）
	合计
	
备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    注：按照《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工作量计算办法》中“五、其他工作量”的相关项目申报。

审批：            教务处审核：         系部意见：            经办人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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